红寺堡区2026年农村公路新建桥梁工程苦水河桥建设方案暨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技术审查意见

2026年4月24日，受水利厅委托，自治区河湖事务中心在银川市组织召开红寺堡区2026年农村公路新建桥梁工程苦水河桥建设方案暨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特邀专家和水利厅规划计划处、政策法规处、河湖管理处、防御中心、水文中心、河湖中心，吴忠市水务局、红寺堡区水务局以及红寺堡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代表。会议听取了合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红寺堡区2026年农村公路新建桥梁工程苦水河桥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和宁夏尧淼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关于《红寺堡区2026年农村公路新建桥梁工程苦水河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该桥梁所在河段现状以过水路面+管涵方式跨河，每逢山洪暴发，常导致交通中断。2025年8月暴发山洪，造成两侧沟岸垮塌严重、村庄交通阻断，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该桥梁工程建设可保障洪水期间道路通行车辆的行驶安全，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建设十分必要。
二、基本同意《建设方案》中桥梁跨越苦水河位置。桥梁跨越苦水河断面位于红寺堡区太阳山镇，苦水河上游河段，桥梁中心位置坐标为：X=631562.6755、Y=4143100.9507（东经106°29'9.62"，北纬37°24'37.63"），上距暖泉湖10.4公里，下距甜水河汇入口10.9公里。该段苦水河岸线功能分区为保留区。
三、基本同意桥梁跨越苦水河的建设方案。桥梁全长107米，全宽8.5米，桥跨布置为3.5米+30米+40米+30米+3.5米。河道主槽内无桥墩。
四、同意桥梁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桥梁跨越苦水河位置50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457立方米/秒，相应洪水位1287.38米（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桥墩顺水流方向轴线与中高洪水时的主流方向一致。
五、基本同意《评价报告》中壅水及冲刷计算成果。现有过水路面+涵洞结构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1288.67米，壅水高度0.25米，壅水长度300米，阻水比27.8%；新建桥梁50年一遇设计洪水时壅水高度0.18米，壅水长度204米，阻水比1.83%，新建桥梁后更有利于河道行洪。
50年一遇洪水时，河道主槽内一般冲刷深度2.13米，局部冲刷深度2.08米，最大冲刷深度4.21米，理论计算最低冲刷线高程为1279.49米，实际桥位处河床下部砂岩顶高程为1282.31米，确定最低冲刷线高程为1282.31米；左岸滩地一般冲刷深度1.02米，局部冲刷深度2.08米，最大冲刷深度3.10米，最低冲刷线高程为1283.32米；右岸滩地一般冲刷深度1.03米，局部冲刷深度2.08米，最大冲刷深度3.11米，最低冲刷线高程为1283.30米。
六、桥梁设计梁底最低高程1288.31米，较防洪要求梁底高程1287.71米高0.6米，满足防洪要求梁底高程。
七、同意《评价报告》关于本工程建设对桥位上游20.7公里处苦水河支流小河小泉（二）水文站水文测验无影响的结论。
八、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对桥梁安全运行影响的消减措施。现状桥位处左岸主河槽采用浆砌石砌护，水毁较严重，建设单位应拆除原有砌护工程，按照10年一遇标准对主河槽岸坡加固防护，其中右岸砌护长度为150米，左岸砌护长度为60米，两岸总长210米，砌护工程与现有护岸工程平顺衔接；对桥位两端锥溜坡按照50年一遇标准加固防护，砌护高度到梁底。砌护工程纳入主体工程设计，与桥梁建设同步实施，在汛期前与桥墩同步完成施工。
九、红寺堡区水务局为本项目监管责任单位。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行政许可批复，将施工安排报红寺堡区水务局备案。施工安排应包括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情况和施工期度汛方案。
十、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严格施工管理，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严禁在河道内弃土弃渣、排污。工程完工后，应及时清理施工临时设施或障碍物，并经红寺堡区水务局检验合格后方可启用。
十一、项目建成后，若水利部门今后在本项目区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应服从水利部门的安排调度。
十二、项目建设涉及的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由建设单位负责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十三、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应接受项目所在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六个月内向红寺堡区水务局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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